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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管理初探

湖北省荆州市计生委
(湖北荆州

乡(镇)统筹费是指农民(含乡村企业)向乡村集

体经济组织无偿交付的用于乡村两级文化教育事业

和公共福利事业的统筹性费用，由于它具体包括教

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费、民兵训练费、民

办交通费等五个项目，故又称“五项统?筹费”。乡

(镇)统筹费从性质上讲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集体

资金，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全民共同所有，即属于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资金。它与国家财政资金的根

本区别在于：(1)所有权不同，即国家财政资金属于

国家全民所有，乡(镇)统筹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2)管理权不同，前者应纳入财政部门的预算管理，

后者应由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实行内部管理，即

由乡(镇)经管站统一管理，单项立帐，专户储存，计

划划拨，专款专用。本文侧重对农村计划生育统筹

费管理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农村计翅I生育统筹费是农民合同内的合理负担

农民负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负担

是指农民无偿地向社会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和所提供

的全部劳务，既包括合同内负担，又包括合同外负

担。具体有七个方面：(1)依照税法向国家缴纳的税

金；(2)村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3)乡

统筹费；(4)劳务；(5)行政事业性收费；(6)工农业产

品剪刀差和农产品牌价、议价、差价款；(7)各种罚

款，非自愿性的集资摊派等。狭义的农民负担是指

农民除按税法向国家缴纳税金外，向乡村集体上交

的提留和统筹费以及承担的义务工、提供的劳动积

累工，即合同内负担。在减轻农民负担时。要正确划

清增加农民负担和农民合同内的合理负担的区别，

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是农民合同内的合理负担，缴

纳计划生育统筹费是农民应尽的义务。

二、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负担办法及计算公式

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与其他四项统筹费一样，实

·30 ·

赵长玉 邵振东
434100)

行乡、村、农户分层次合理负担，即乡在乡办企业应上交

款中适当安排一部分，村应在直接经营项目和村(组)办

企业上交利润中安排一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户应按承包

±地亩数或劳动力负担数负担一部分，从事工商建运服

务的个体户、私营企业等村民，也应按申报纳税收入的

高低上交一部分。即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负担分摊

办法，乡统筹费的负担标准加上村集体提留后的合计额

不能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的5％。

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计算公式：

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上年年末农业人口数x

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农经部门规定的应提百分比

(一般为0．1％)

三、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的使用范围和审计原则

1．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的使用范围。主要用于

以下七个方面：(1)计划生育服务站(室)业务费支

出；(2)宣传培训业务费支出；(3)聘用人员补贴支

出；(4)独生子女保健费支出；(5)节育者路费及营养

补助；(6)节育者手术费用补助支出；(7)其它业务费

用支出。

2．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的审计原则。

(1)审查乡(镇)计划生育统筹费是否按规定履行

过“定项限额”方案的呈报、审批程序，即是否由乡人

民政府编制预算方案，报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并上报县(市)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批备案。

(2)审查乡(镇)计划生育统筹费的落实情况。

即审查签订落实到户的合同数量是否与审批方案相

一致，有无超比例或达不到标准或实行两套方案的

现象，是否做到了县、乡、村、组、户“五相符”。

四、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是计算农村计

划生育统筹费应提标准的法律依据。1991年国务院

颁布的第92号令第六条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



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乡为单位，以国家

统计局批准、农业部制定的农村经济分配统计报表

和计算方法统计的数字为依据，不得超过上一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5％。这就十分明确地规定了落实

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的应提标准和计算依据。

2．《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是一套完整的

报表体系。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分别按乡办

企业、村组集体经营、联户企业、家庭经营四个不同

的层次综合计算出农民全年总收入、总费用、经营净

收入、实际分配净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是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收益分配的决算报表。同时，

它对应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农

业人口的计算也规定了明确的口径。

3．计算应提农村计戈IJ生育统筹费的农业人口及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特定含义。计算乡统筹费使用的

农业人口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各级《统计年鉴>中界

定的农业人口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概念是不同的，

有其特定含义。

(1)农业人口数：统计部门是按社会农业人口的

口径统计的，含大批的自理粮人口，这部分自理粮入

口如果用商品粮和农业粮为标志划分，他们属于农

业人口的范畴，但户籍不在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内。

而农经部门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的12径

是只统计户籍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人口，这是

农业人口存在差异的因素之一；其二，农经部门只统

计以乡为单位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人口，不统计

国营农场，小“三场”等国有农业企业的人口。

(2)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是资料来源不同。各级

<统计年鉴>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是通过抽查调查

资料计算的；《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是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人员层层汇总计算的。二是农

民自食部分的数量、价格有一定差异，如鱼、肉、蛋、

蔬菜等数量、价格，<统计年鉴>与<农村经济收益分

配统计报表>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存在差异。三是各

地每年农民收入不是一个固定常数，有丰收年和欠

收年的差异，所以。有的乡(镇)是按前三年的平均数

来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4．建立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管理体系和考核体

系。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是做好基层计划生育工作

的重要经费来源，如何使之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是我们计划生育财务管理的重要任务，笔者拟从

两个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

管理体系和考核体系作些探讨，以保证这笔资金真

正落到实处，促进计划生育事业发展。

(1)把落实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纳入各级党政

领导年度人口目标责任制。与计划生育质量指标一

样，实行同奖、同赔、同否决。在具体操作上，要以上

年度农经部门‘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报表>中的农

业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依据。地市级计划生育主

管部门和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要下达本年度应落

实计划生育统筹费的标准和绝对数额，作为年终进

行年度入口目标考核结帐的依据。

(2)加强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的管理和检查。

一是检查是否实行了乡管乡用，有无县统筹、平调现

象，是否做到了由乡经管站统一代管，计划划拨，有

没有出现由财政、银行等部门代管。混淆其集体资金

性质的不合规现象。二是检查农村计划生育统筹费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如开支审批制度、定期向

乡人代会报告制度、年终审计公榜制度等。。三是检

查是否按标准足额落实计划生育统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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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典型示范的效应中来。典型就是镜子，就

是旗帜；没有典型就没有共鸣点和共振点。槐下村

妇女会员开初觉得幼苗果树见利来得慢，“远水解不

了近渴”。村委员为了适应群众强烈的致富心态，当

即责成计生协组织中心户户长和致富能人到河南学

习香菇种植技术，并重点资助12个风险户突破后全

面推广，把大伙引向了快富之路。马村计生协利用

创收资金，重点扶持5名男到女家户办起“上果下

种”间作项目，激励了多数户的观念更新。县计生协

更是抓住时机，组织协会干部参观交流，取长补短，

自我完善，规范管理，使协会干部群众在典型示范中

得到提高，受到启发，不断地增强了‘!三结合”项目的

凝聚力。

4．从梯次推进的领导艺术中来。我县党政领导

和县计生委、计生协同志在努力办好五个“三结合”

项目村的同时，没有忘记在全县的推广普及工作。

五年来运用“滚雪球”的办法滚动出一个又一个“三

结合”项目点。目前，全县17个乡镇区已经自办起

可以同南村、马村、贤良村、槐下村、神疙瘩村“三结

合”项目点相媲美的项目村+105个，在全县形成了一

个星罗棋布的新格局。可以预见，我县生产、生育、

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新潮，必将象这里奔流不息的

黄河一样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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